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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率队到贵州就《突发事件应对法》修改重
点问题开展调研

� � 1 0 月 15 日发布的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暴露
出政府部门与慈善力量缺乏应急协调机制的问题。

报告提出要结合突发事件应对法修改，健全慈善应急机制，明确将
社会力量纳入各类应急预案，明确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地位、法律
责任、法律保障。

11 月 3 日发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上述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希望。

《建议》提出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就包含‘突发
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

这一目标意味着什么，又能否实现呢？

■ 本报记者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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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中公益慈善力量如何参与？
“十四五”期间或将迎来转机

待实现的“十三五”目标

2016 年 3 月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明确
提出， 要强化突发事件应急体
系建设。

“建成与公共安全风险相匹
配、覆盖应急管理全过程和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突发事件应急体
系”就是其中的目标之一。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收
官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对突发事件应急体系的建设
成果进行了考验。

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
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慈

善法》 实施以来接受的最集中、
最全面的考验。

考验的结果显示，政府部门
与慈善力量缺乏应急协调机制。
《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
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公益性社会
团体的作用，培育、发展非政府
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等，但规定较
为原则，可操作性不强。《国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没
有相关规定。

因此，慈善法执法检查报告
提出， 结合突发事件应对法修
改，健全慈善应急机制，明确将
社会力量纳入各类应急预案，明
确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地
位、法律责任、法律保障。

“十四五”期间或将迎来转机

健全慈善应急机制的目标

能否实现呢？“十四五”期间或将
迎来转机。

《建议》提出的“十四五”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包含“突
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显著增强，自
然灾害防御水平明显提升”。

在具体目标上，《建议》提
出，要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
测预警处置机制， 健全医疗救
治、科技支撑、物资保障体系，提
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

要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
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
规范市场主体、 新社会阶层、社
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
治理的途径。

要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
加强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发
展巨灾保险，提高防灾、减灾、抗
灾、救灾能力……

这些要求能否实现呢？ 目前

来看，相关工作已经在推进中。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

发事件应对法》是 2007 年 8 月由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通过的，并于当年 11 月 1
日施行。

2020 年上半年，全国人大已
经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的修改工作。 本次
修改，是该法实施十三年以来的
首次修改。

据中国人大网消息，4 月 24
日下午，修法工作专班召开第一
次全体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张春贤在会上强调，要重
点围绕这次疫情防控暴露出来
的短板和不足，补短板、堵漏洞、
强弱项， 切实增强法律的完整
性、可操作性、统一性，为“依法
防控、依法治理”提供有力法治
保障。

10月 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
示，修改《突发事件应对法》已纳
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0 年度立
法工作计划， 成立了修法工作专
班，相关工作正稳步推进中。

目前，修法工作专班已完成
《突发事件应对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 将根据征求意见
情况进一步完善， 拟于 2020 年
12 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据贵州人大网消息， 近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
贤率队到贵州就《突发事件应对
法》修改重点问题开展调研。

《建议》的提出将进一步促进
《突发事件应对法》 的修改工作，
社会力量应抓住这一时机， 积极
推动各类应急预案的修订， 进一
步明确参与突发事件应对的法律
地位、法律责任、法律保障。

2020 年 10 月 20 日， 环境
公益组织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
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上海爱芬
环保服务中心”）与爱芬（苏州）
环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爱芬
（苏州）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
一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终审判决。

2019 年 8 月 6 日， 本报曾
刊发题《首例社会组织“名称权”
与企业“商号权”纠纷———究竟
孰是孰非》一文对案件进行了报
道。这是自 2018 年《反不正当竞
争法》修订后，第一起社会组织
“名称权”与企业“商号权”纠纷。

2018 年 9 月， 上海爱芬环

保服务中心的职员收到朋友发
来的一张截图， 图中是一家苏
州公司的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
名称赫然写着“爱芬”。 这位朋
友询问：“上海爱芬是不是在苏
州开分部了？ ”

事情很快传到了上海爱芬
环保服务中心的理事会， 理事
们发现这家名为“爱芬（苏州）
环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的营
利性法人与上海爱芬环保服务
中心的业务内容十分相似，均
开展垃圾分类相关培训、 政府
购买服务、 推广社区垃圾分类
等业务。

理事会一致认为：“有朋友
提出这样的疑问， 业务范围又
很相似，这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
的市场混淆。 ”为此，上海爱芬
环保服务中心多次与爱芬（苏
州）公司沟通，希望对方停止使
用“爱芬”作为企业字号。 由于
对方一直未给予正面回应，上
海爱芬环保服务中心委托上海

复观律师事务所提起诉讼，希望
通过法律途经积极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2020 年 5 月 7 日， 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
出一审判决。 合议庭认为，爱芬
（苏州）公司使用“爱芬”作为企
业字号的行为是对上海爱芬环
保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名称权的
侵犯，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一
审判决爱芬（苏州）公司立即更
名、停止在微信公号中使用“爱
芬”字样，并向上海爱芬社会服
务中心公开道歉、赔偿损失。

爱芬（苏州）公司不服一审
判决，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强调爱芬（苏州）公司
作为营利性法人，与上海爱芬环
保服务中心的法人性质不同，在
业务上无法构成竞争关系。

2020 年 10 月 20 日， 江苏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终
审判决。 二审合议庭否定了爱
芬（苏州）公司提出的抗辩理由，

称两家机构“构成服务内容的重
合和交叉，两者之间具有市场竞
争关系”。 同时，综合在案证据，
二审合议庭认定，上海爱芬环保
服务中心“在国内垃圾分类领域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认可度和影
响力”，而爱芬（苏州）公司作为
同业竞争者理应知晓。 在此前
提下，爱芬（苏州）公司使用“爱
芬”作为企业字号，“未遵循诚实
信用原则， 有违公认的商业道
德，且明显具有攀附上海爱芬环
保服务中心影响力及声誉的故
意”。 因此， 二审判决驳回爱芬
（苏州）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复观律师事务所主任
陆璇表示：“这是反不正当竞争
法 2018 年修订增加了对具有
一定影响的社会组织名称（简
称）加以保护的条款以来，第一
起中国社会组织维权并胜诉的
案例，对社会组织知识产权保护
法律体系的确立有着非常重要
的意义。 ”

首例社会组织名称权维权案终审，社会组织胜诉 ■ 本报记者 武胜男


